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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仪式的风俗学考察

路云亭（作者单位为江南大学文学院）

  内容摘要：义和团的仪式分别涉及占据土地、扬喻武力以及寻求结盟的内涵。义和团仪式具有华北地区独特精神风貌的信

仰体系和组织形态，其核心是为共同神灵神位的认同而激发神异感情。义和团仪式因涉及到大范围的民众迁徙、大规模的武装冲

突以及陌生团众之间的结盟等重大社会问题，因此，充满了多元的文化内涵，反映了华北地区民间信仰体系的混杂状态。义和团

的仪式属于华北民间巫术文化在非常时期的爆发性泛滥现象，其巫术形态学和社会学方向的价值，为后世大型群众性公共空间聚

会的组织方式，提供了具有历史循环意义的模本。  

  关键词：义和团；仪式舞蹈；祭神体系；仿戏传统 

  义和团运动从其萌生之始就伴随有大量的仪式化活动。义和团的仪式活动，规划了团众行为，融洽了团民的关系，确立了团

众的共同敌人，消除了团民的陌生感受。而仪式对戏曲神灵的借鉴，则反映了晚清社会独特的信仰混杂状况。义和团的仪式具有

东方行为学的特殊的符号化意义。① 本文在前人研究义和团仪式的基础上力求做一些资料补充、理论阐释和拓进思考工作。 

  一、团众以群体性肢体语言融会成制度化的集团舞蹈 

  早期的义和团首领如朱红灯、于清水等多为江湖艺人出身的游浪人士，其所倡导的各种仪式均有泛江湖化特征。其中将江湖

艺人的杂耍技艺纳入仪式，则为早期义和团仪式的普遍规程。江湖杂技过渡到重大仪式，此过程实际上完成了艺术向礼制的转

换，是醉感的原始舞蹈朝庄严的礼仪制度进化的质的飞跃。所谓立坛仪式就是设立坛场的仪式，通常包括摆香案、祭祖师、上

香、磕头，此种仪式有时又称为“安炉”。直隶省《宁津县志稿》曾对本地义和团的仪式做过详尽记载。 

  义和团建立组织，叫做“安炉”。安炉时，先由大师兄口授戒条，教给“降神”的咒语，并委派精明能干的团民为大师兄或

二师兄、三师兄，主持炉房的事务和训练，下设文、武先生帮办。人数过少的村，合并到有炉房的大村。谁去安的炉，谁就领导

这里义和团。大师兄经常骑着马佩着明晃晃的大刀携带随员到各村检阅和训练。炉房里供奉：“天地三界十方万灵”、“协天大

帝”、“真武大帝”等神牌，终日香烟缭绕，两旁排列枪刀剑戟。门前挂着“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大旗。义和团民的服装：兑字

团、坎字团都戴罗帽；乾字团用黄布裹罩头；都是短装、束腰带、扎腿，衣有袖箍，颜色有红、灰、蓝不等，但同一炉房的团民

服装是一致的。各村义和团吃宿集体，不吃荤、不吃葱、韭、薤、蒜，吃粮自给，或由富户供应。如富户张敬先不答应，该村团

民上了法，砍了他的肩膀，随将粮食献出。 

  团民多系二十岁上下的青年，每天上法习武一二次。习武前，焚纸香，磕头触地，掐诀。所谓掐诀是两手都从小指起挨次攀

压成m状，然后面向东南双手一揖，默念咒语：“东南山请师父，上山教徒弟，下山教徒弟，上八仙，下八仙，中八仙，虎豹

神，虎恶神，南海观世音。”念毕即喘大气、瞪眼睛、跺脚。武先生跪问：“什么神下山？”“……神”。武先生又问：“使什

么兵刃？”“钢刀一把”或“长枪一竿”。递过后，习武者就抡舞起来。不一会，武先生说：“××神归山吧。”习武者即卸法

恢复原状。有时对习武者用刀砍、用枪戳，叫做“过刀过枪”，练的枪刀不入就算成功了。（实际上不是真砍真戳。）同道不同

炉的全团民有时互相到炉房跪拜，叫做“拜炉”，集合各村团民检阅，叫做“会团”。潘大师兄会团时，吹海螺，刀矛林立，马

队数十匹，并有新武器（斜五眼），给养车数辆，声势浩大。② 

  管鹤《拳匪闻见录》载：“涞水事后，天津仍无多匪，间有习者，未敢公然设坛。（拳教谓其公所为‘坛’，亦曰

‘炉’。）”③ 义和团成员中包括了少数财主家的人和地方士绅。这些加入义和团的士绅，“彼中谓之香客”。④ 士绅入团，



经常成为“文坛”成员；文坛的职能主要是念咒、治病、管钱粮、出谋划策以及从事其它一些文字工作等。宁津县刘春台曾说义

和团中，“有文先生管写算、信件来往。有武先生管队伍，领大旗，喊口号。”⑤ 文坛不直接参与武装斗争，只为义和团做后

勤、指挥和杂务工作。 

  所有的宗教仪式都具有相似甚至雷同的一面，义和团的立坛仪式里包括了繁琐的禁忌项目，如规定参加者数天内不能与女人

同房，须戒斋净手，立坛时禁止窥视女人等。天津义和团曾“传令各家，将烟囱用红纸蒙严，一不许动烟火，不许茹荤，三更时

在院中向东南方上供馒头五个，凉水一碗，铜钱百文，行三拜九叩礼。”⑥ 管鹤《拳匪闻见录》载：“匪党令人家烧香勿简

断，向东南时时叩头，无何，又喊令每家均将粪桶倒置，插纸花于其上。……是日，匪且不令妇女出至街墀，且不准在窗棂内，

向街墀觑看。”⑦ 义和团的收徒仪式还有浓厚的家族特征和乡土风韵，“其称头目曰大师，曰老师父。小头目曰大师兄、二师

兄。”⑧ 义和团作为一种新崛起的大型群体性团队，不可能丧失内部等级秩序。义和团将其秩序的确立看作是仪式的主体性任

务。 

  早期义和团曾利用杂技、武术、杂耍、戏法吸引大众，这是他们的初级做法，当义和团作为一个团体而发展、演进到集团

化、组织化阶段后，原先那种高度夸张的系列性肢体语言，就得以凝固成一种固定的程式，转变成团体凝聚力的徽号，固定的肢

体语言就逐渐具有了权力和等级的内涵。于是，群体性的肢体语言和动作就朝规范化、舞蹈化和普及化的方向迈进。义和团仪式

的动作学意义初步建立。 

  动作很快转化成了权力的过度性象征物，或者说义和团首领特殊的动作语汇会帮助团民完成集体性、归宿性暗示活动，并向

刚加盟的友邦展示新权威的程序。由此可见，即便是最原始简单的人体动作，经过符号化编程的过滤后，有可能进化成制度，肢

体语言依然可以转变成为权力秩序的象征体。 

  晚清的请安、作揖、叩头，都是肢体语言，又是礼仪生活，还是权力制度的基础。义和团引杂技、武术、杂耍、戏法入礼

仪，即浓缩性完成了动作的礼仪化、制度化、权力化、秩序化改造。义和团完成了简单的艺术性动作朝复杂的权力符号改造后，

其内部的仪式核心就随即转变了，义和团民更加热心于对杂耍类法术的向往，而逐渐忽视了杂耍、戏法的艺术价值。时人关于义

和团的记载大多都有团民练功的描写。义和团“传习时，令伏地焚符诵咒，令坚合上下齿，从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

矣，则跃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⑨ 仅就义和团仪式的动作性而言，团众仪式的舞蹈性很突出。义和团的练拳仪式，主要体

现在降神附体。 

  新进的青年人，一旦进入仪式，就意味着进入了义和团的大团体当中，获得了团体的关怀和呵护，取得了同伴的信任和慈

爱，同时，这样的仪式类似于一种带有宗教性质的成人仪式，既教人磨砺意志，亦带给人群体的温情。劳乃宣认为：“其党以习

拳为号，八卦之名，隐而不露。其逆谋左道，授受渊源，惟为首同谋枭桀之辈知之，非特外人不知，即被诱入教者，亦不尽知。

故莠民之狡者从之，良民之愚者亦从之，各处拳党尽有衣冠之族杂乎其中，非尽无业游手也。”⑩ 可见，从众心理的作用是义

和团得以扩张的主要缘由。义和团的那种群体性大规模的降神附体仪式是一对一式单打独斗的跳大神活动难以比拟的，因此，团

众仪式更易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而在瞬间戏剧性地完成仪式，就构成了其最理想化的效果。这是义和团在晚清特殊政治形势下

的信念与精神抉择。 

  那么，吸引拳民参加义和团的因素在哪里，是不得回避的问题。柯文在论及义和团的高速发展阶段时认为：“导致义和团运

动迅速蔓延并使该运动形成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特点的因素之一是降神附体仪式。”(11) 降神附体活动最初出现在鲁西北，以后

逐渐成为义和团的主要仪式。义和团所以要采用此类仪式为主体性仪式，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简单易行。这里还可以见到宗教仪式

的演化进程。首先是普通的舞蹈性动作，再是复杂的杂技类动作，三是有内涵的制度性动作，渐尔发展为宗教礼仪动作。其动作

流程的转变，沿着由难到简的路线推进；其练功速度则以不断提升，最终演化、递进到降神附体仪式，达到了立竿见影、瞬间成

神之地步。 

  艺术和神学具有天然的血亲关系，许多艺术品类都具有充足的神学涵义，神学的形式体系多由艺术来完成，表演性艺术尤其

擅长担当此类功能，艺术到神学的递变与演进方式为古今常则，但义和团融合舞蹈艺术与巫术信念于一体的程序，终达如此快捷

的进化速度，则是别有图谋的举措，为特别的策略需求所致。 



  义和团的仪式亦有其不同于普通艺术之外的独立性，它虽然因义和团运动而名扬天下，却是普遍流行于华北地区的文化和宗

教现象，其存在与流行与义和团事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民俗学意义上的降神附体活动本身具有极大的观赏价值，其自身的表

演性、艺术性和娱乐性含量都很高，恰是它的艺术品位高且有发展良好、成长迅速的特点，才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关注，而其

神异的内涵，更可蛊惑与刺激普通乡民单纯的想象力。 

  义和团由杂技类艺术起家，却以宗教类组织终结，其中的演变过程值得探究。柯文对此曾提出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义和团运

动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义和团运动本身。(12) 团众的请神上法完全是肢体语言的集团合作表演，具有大型化、群体化

舞蹈的独特风貌。义和团运动所以说是运动，原因很多，但是，将一种群体性大型化的舞蹈活动演化成了舞蹈的运动，则是义和

团的贡献。 

  二、团民驱除恐怖的欲望勾勒出实战型仪式 

  从实际情况看，义和团仍属于一种战斗性团体，所以，义和团从组建到发展，皆以洋人洋教为假想敌，又以战斗过程为预设

对象。于是，义和团战斗或军事仪式就必不可少。刘孟扬《天津拳匪》记录了庚子年夏的战斗状况： 

  六月初一日早，枪声止。洋人仍修铁路，系通北京者。匪党传云：租界某洋楼上，洋人甚多，有某老师用法术点化，楼上洋

人皆自相凶杀，死者不少。又有人传云：某洋楼上有许多洋人，曹老师在楼下，从腰中掏出青铜钱一把，向楼上一掷，洋人首级

皆堕落。又见某楼上有洋人，随用柴棒向上一挥，洋人首级，亦皆落下。问曰：“汝亲见否。”曰：“吾亲眼得见，并非虚

言。”于是皆相信为神。(13) 

  义和团的武器系统尚属落后，结团立坛的农民多数使用刀矛，少数团民使用抬杆、鸟铳、洋枪。据路遥考证，庚子年间在京

的义和团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外州县来的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团民，他们主要分属乾、坎二字团统率，在庄王府挂号，分别归

载勋、载澜掌管。这其中包括了山东老团。第二种是由居住在京城的原住民组成，他们中曾混入一些白莲教徒和土棍。第三种是

各王公府第所立的团坛。最有名的则是设在西城太平仓的庄王府和祖家街的端王府，是总坛所在地。乾、坎二字团入京都在这两

个王府挂号。(14) 这几股义和团势力中的绝大多数参加过打洋灭教的战斗，山东老团以及天津地区的义和团都有过与官兵交手

的历史。中国农民向以讲求实惠著称，但是，一旦他们感觉到神圣的天神秩序受到了挑战，那种蛰伏在其意识深层的浪漫的想象

力就得到了极大的发挥，最终，一种超级乌托邦式的想象力迫使他们走上一条想象性法术抗敌的不归路。 

  拳民们坚决地相信，只要有了刀枪不入的法术，即便用简陋武器也一定能打败拥有洋枪洋炮的洋人，而法术的获得则需要通

过请神上法的仪式。上法仪式的戏剧性属性已非秘密。义和团在平时的拳坛上演练所谓的神拳即属于在公共空间的演剧行为，这

种行为时有弄假成真的片刻，俄国记者扬契维茨基曾经记载了发生在天津火车站的一次战斗： 

  每一次齐射之后，我们都听到刺耳的嚎叫声，只见灯掉落了，溃散了，熄灭了，但是团民们仍然挥舞大刀长矛，高喊“义和

拳，红灯照！”向车站前进。他们中有一位是师傅，是个脸色阴深的高个子老头，他带领着一群团民径自向我们冲过来，走在前

头的小孩子举着大旗，上面写着“义和团”三个大字，月亮照耀着这些丧失理智的莽汉，照耀着他们的大刀和旗帜，一排子弹射

过去，大旗倒下了，又举了起来，接着又倒了下去。(15) 

  演剧过程中的英雄毕竟不同于真实战争中的英雄，但两者具有紧密的联系。英雄性其实是一种大无畏行为，它和人在短暂时

间内的疯癫性有关系，并同人类原始基因中某种反常规、尚冒险的疯狂性基因有关。后世的英雄之所以受到民间草民的崇敬，很

大程度上就因为英雄具有超越恐惧的疯癫表现。因为疯癫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勇敢、富有利他主义的冒险精神，抗拒常俗，回归原

始性。 

  人类的英雄性有两种根源，一是植根于人类潜意识深层的自我毁灭、自我残害、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另一便是一种宗教信

念，属于抵抗禁忌的排斥性选择。禁忌地带的设立对人类和谐进步有序发展有利，促进了人类天性内优美情操的发扬，却磨灭了

人的暴力冲动，抑制了人类的生物性欲望。义和团的英雄行为，正是伴随着这种原始的冲动而迸发出来的。抵抗禁忌的冒险和暂

时性的疯狂，构成了义和团民敢为天下先的英雄豪举。义和团作战，经常以迷狂的想象力为战术指导。柯文阐释了义和团揭贴的

时代特性：“天津义和团在战斗中屡遭败绩，人心动摇，义和团乃令家家户户在门上贴‘闭火门咒’，其咒曰：‘北方洞门开，



洞中请出神仙来，铁佛坐在铁莲台，铁盔铁甲铁壁寨，闭住炮火不能来。’”(16) 这样的打仗之法，完全置战争于纯然的幻想

与童话状态。冒着敌人的炮火反复冲锋、重复前进的思路，只可以启发后人的英雄梦想，却与真实的战争胜利渐行渐远。面对坚

船利炮，不用技术，只用巫术，于悲壮中阐释了新神话理想，义和团将近代化的战事，完全降落到了宛如婴儿睡梦一般的无限醉

意之中了。 

  当然，由迷狂幻想式迷信手法虚拟出来的勇敢精神仍有极限，一旦义和团员的死亡数量过大，或者敌人火力过猛，义和团民

凭借自我麻醉而维系的心理平衡极限就会破裂，民众的抗拒就难以持久，因为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感是生理性的，而非心理性；是

本能的，而非意志性的；所以，当拳民们看到同伴伤亡之时，受到的是本能性条件反射的刺激，而非仪式性心理暗示的鼓励。再

者，义和团首领为了保全实力，自然要顾虑死亡的成本和代价，生命本位观念一旦占据了思维的首要位置，原先的降神附体、请

神上法那一套就退居次要地位。靠虚拟的强大感支撑起来的上法仪式终会破碎，这样，原来尚可震慑部分洋人的超级的献身精神

随之隐退或消亡。大量史料记载了义和团如何怕死避战的事迹，正是历史的真实，而非后人对他们勇毅精神的质疑。 

  义和团仪式的戏剧性还体现在战争过程中的巫术作法上。焚烧洋人的教堂和其它沾了洋气的建筑是义和团的另一种战争形

式，在相当多的情形下，义和团的火攻不仅有仪式，同样模仿了戏曲和小说中的情节。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记载了团众

以火攻击教堂的情况。 

  有人传云：“义和拳乃神仙传授，其所办之事，万非人力所能及。即如烧某县某处教堂时，吾曾亲见老师念咒毕，一顿足

说，‘着’、即见火起。”同样的焚香，叩头，念咒，只是念的咒语与上法的不同，老师念咒毕，一顿足说，“着”、即见火

起。(17) 

  李伯元《庚子国变弹词》第十回《天津城裕制军受困八里台聂提督尽忠》也记载了类似的情形，德国的克林德被杀后，联军

攻打天津愈加坚定，裕禄制军最先想到的仍是依赖义和团的请神作法以扭转战局，而大师兄张德成则借机蒙蔽愚弄裕禄。 

  大师兄张德成听了这话，心内着实踌躇，人面前又不好露出，只说天兵天将都到海外去杀鬼子去了，所以反顾不到面前，既

然大人如此说法，等贫道烧上一道符，把他们调回来罢了。（唱）师兄说罢内厅行，上表焚香达天庭，爬在坛前连叩首，口中念

念有词云。手持宝剑前头走，吩咐诸人在后跟，人问他今何处去，回言我去剿洋兵。制军听了非常喜，忙叫三军紧紧跟，大胆师

兄言不必，我身保护有天神，无须尔等来相扰，触怒神祗了不成。一壁言时一壁走，制军相送礼殷勤，师兄不顾昂头去，走出城

门不见人。手下诸人齐吓杀，师兄不见尽焦心，茫无主宰纷相扰，依旧纷纷逃进城。(18) 

  显然，仪式不可能解决所有的困难，任何仪式充其量只能解决仪式受术者的心理障碍，而无以释然诸多困境。义和团的请神

上法仪式绝不会有真正的神通，只不过是他们预先在要烧的建造物中放好了煤油和引火物，老师作法只须给放火人的一个手势而

已。 

  准确地说，义和团的战斗仪式和上法仪式有类似之处，战斗仪式是上法仪式的战时演练，上法仪式是战斗仪式的心理准备。

义和团的这类仪式充满了悲情，在一个为了神灵附体、肉体不灭而准备的仪式上，实际上正为团众开辟了一条走向死亡的不归之

路。为了验证义和团仪式的超强功能，在真正的近代战争尚未大规模展开之前，那些天真的团民们宁可相信刀枪不入的神话，也

不愿意因为自身的不虔诚招致神话在他们单纯的心灵中立即破灭，于是，站在战争学的角度上来观望，义和团仪的上法仪式就在

一派看似庄严浩大的戏剧性表演过程中，完成了它虚幻而无奈的壮美旅程。 

  三、团众江湖意识派生出群体性信任仪式的滥起 

  在人类社会任何一种群落组织内，人际间的交往都带有仪式性，不同的是，越是正规、隆重的交往，其仪式性就越复杂，尤

其是规格较高的人际往来，仪式更以繁琐见长。仪式是人类一种群居性生活中体现庄严感的行为选择。 

  义和团众多为普通的农民，在参加义和团前，他们遵循的是农民的交际仪式，但是，参加了义和团，就等于提升了社会地

位，并由此获得某种优越感，此种优越感或优越地位的标志便是能与虚拟的神灵交流。尤其是义和团入京后，社会地位的攀升迫

使团众在极短的时间内急欲寻找到一种足以显示其高尊地位的文化符号。因此，此时的拳民们急切要在行为举止上表现得有异于



常人，并人为地制造搬演性效果。如果说团民在拳坛、战斗仪式中汲取了相当多的乡村巫术资源的话，那么在交际仪式中，民间

戏曲的程序与做派的影子便成了义和团民最心仪的样板。更何况，古代的战争仪式本就蕴含有戏剧仪式的因子。 

  各种史料表明，拳民在得到了端王、庄王的庇护后，团众身份的神异化倾向伊始突显，风气所及，清兵乃至宫廷大内多有参

加义和团者，并以此为荣。佚名《庸扰录》记载：“端王家中所用仆人，有即义和团匪者。”(19) 团众地位提高并和士绅打成

一片的状况，时而见诸士绅记录。佚名《庸扰录》曾记载，庚子年五月廿四日，“余将出京，驰陆赴山西。进宣武门，出德胜

门，一路见匪徒与兵丁杂处，若一家人，深可骇怪。”(20)“出京后，所见匪徒装束不一，大率以红布裹头，亦有以杂色布者；

而以着红色布蔽胸，手执长枪者为领队；有装束如常者，则其随从也。”(21) 此事的团众心理错位严重，导致其行为反常。

“此时津地拳匪，益无忌惮，其在街前行走时，若遇官弁坐轿者必喝令下轿，骑马者必喝令下马，且必脱帽旁立，不从者则挥刀

恐吓，怒目相加。”(22)《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记事》记载了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事： 

  据城关乡的报称，有义和团民二三十人，捆缚教民十余人，声称来城解送请见。当领其为首者进见，讵该民一拥而入，手执

刀枪，共二三十人，跪地叩见，卑职将前跪二人唤进花厅命坐，询称一系曹姓，为大师兄，一系胡姓，为二师兄，自什贴来、在

卑职西南乡城治村等地方，杀过教民六口，现带来男女十二口，交与卑职不论如何办法，彼俱不管。时在院中团民正俱练艺，忽

见有数人跃上屋脊，卑职因唤曹姓嘱令止练，当将曹姓喝止。有不自歇者，将伊胸背手拍数下，便有一人连拍不醒，旋自称关帝

附体，索要兵马多物。曹姓云：将黄表纸写上焚化、即得。随又满口胡说，持刀乱砍，顿改初见时、尚不知规矩情形。约一时

许，齐向外走，不意走至大堂，自称附神之人，又即在大堂将卑职两缨帽取去戴上，用刀吓令捆送之教民掌责笞责，先后并向卑

职索钱二十七千，似疯似魔，其凶横情形，莫辨是否真伪义和团民，一时哄动四城，聚观数百人。(23)从这两则史料可知，义和

团对官府袒护荫庇教民的态度极为不满，但他们尚无法公开向清廷叫板，便只好采取变通之法，在礼仪上做文章。在与官府的交

往过程中，义和团以抗礼之姿壮大声威，其所采取的具体办法约有两种，文的抗礼是借降神附体干扰对方，辅以戏腔戏调自壮声

势、索取钱粮。武的抗礼则以高位自居，明火执仗，舞刀弄枪，胁迫官员向义和团行礼，迫使官员卑己贱身，借以戏弄官员，达

到贬损对手、自壮威风的目的。前者以文戏中的戏弄为手段，后者则使用了武戏的做法。 

  从更广阔的视点来观照义和团的仪式，关键之处还不在于其上法是否具有真实性，因为宗教源自巫术，巫术本就带有天然的

欺骗性文化痕迹。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在《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中即论述过公共巫术的欺骗性： 

  那些比较精明的人发现：要想欺骗不如他们聪明的兄弟并利用他们的迷信来谋求自己的利益是多么容易。男巫并不总是一个

恶棍或骗子，他经常真诚地确信自己真正拥有他的同伴们出于轻信所归于他的奇妙的权力。但他愈是精明就愈可能真切地看穿那

些欺骗更愚昧者的虚妄把戏。于是，那种职业中的最能干的人们必然趋向于或多或少有意识地进行欺诈。而又正是这些具有优越

能力的人们通常登上顶峰的地位，并为自己赢得最高的威严和最大的指挥权力。在职业巫师的前进道路上有许多陷井，作为一条

规律只有头脑最冷静和智力最敏锐的人才有可能平安地绕过它们。(24)巫师既然可以主宰一种仪式，就必然带有现场的表演或扮

演特性，因为只有美的或新异的东西才具备了持久招揽民众、吸引观众的功能。义和团请神上法仪式的意义不仅在于拳民通过仪

式可以神奇的速度实现其身份的转换，而且，这样的身份转移还包含了杂技艺人之类的底层民众以个体的身份朝朝廷中人社会角

色的变更。通过上法仪式，身处仪式状态下的人必然要被仪式所营造出来的特殊气氛所熏染，普通的乡野村民即刻间变成了某种

半人半神的超人。 

  从心理学角度衡量，可以想见，那些原先隐藏在平民心灵深处的神灵的神力，立时得到召唤与激活，并及时地转移到那些狂

魔乱舞的团民身上，这样的场景和氛围对普通团众来说都是一种新鲜神奇的精神体验，具有无可抵挡的诱惑力。当然，所谓的身

份或地位的转换带有短暂性和虚幻性，义和团首领或作法者为了让人们相信这种转换的真实性，就加强了仪式的现实效力，这样

的现实效力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充沛的催眠效果；第二，大型化的公开表演；第三，尽可能寻找到最能吸引人注意力的表

演场所。于是，请神现场中的部分观众会跟着施术者进入催眠态。  

  义和团具有悲剧意味的仪式，恰在于这种单纯的舞蹈性模仿。团众为了获取自身的利益，必然要扮演群体英雄的角色。而此

类角色必以降低个体的判断力和独立性为代价。团众的江湖身份决定了其价值选择的单一性。在这个虚拟的江湖世界里，团众的

精神只能在想象或幻想中得到升华。 

  义和团仪式属于一种巫术学意义的动作表演程序。由于受到晚清独特政治气候的压力，团众选择请神上法仪式作为自己集团



的符号，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义和团的请神上法仪式源于古老的巫术，属于团聚群体行为中较为普通的仪式。正是这种相对

朴素的巫术沟通了团众同样单纯的精神世界，才迫使请神上法仪式的时代成色沾染上了抗敌御侮的国家正义感。义和团只是恢复

了一种反复无常的古老巫术，而其立于巫术思维之上的权力冲动，恰成为义和团现象在群体性大众行为学方面垂范于今世的摹

本。义和团并未站在时代的巅峰，其模拟先贤的疯魔举止，正演示的是帝制时期在近代革命风暴到来前中华基础国民最后的一次

集团舞蹈。义和团本身的复杂性和外界视之为矛盾共同体的根源就出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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